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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5号）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5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22
年9月21日经第22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2022年9月26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
第1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二、将第三十六条中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处3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2019年1月28日交通运输部公布  根据2022年9月2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http://www.mot.gov.cn/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监督管理，保障海上人命、财产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载运固体散装货物，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的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全国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具体负责海运固体散装货物的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

第四条  船舶载运B组固体散装货物的，还应当遵守《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运输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按照交通运输
部有关规定建立和实施的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体系或者制度，应当包括载运固体
散装货物的程序、须知或者管理制度。

第六条  载运固体散装货物的船舶，其船舶装载手册或者稳性计算书中应当列出所
载货物安全适运的典型工况。

第七条  船舶载运固体散装货物，应当符合有关积载、隔离和运输的安全技术规
范，并符合相应适装证书或者证明文书的要求。

第八条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对船员进行固体散装货物专业知识培
训和考核，保证船员熟悉固体散装货物的特性、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

第九条  按照本规定办理报告手续的人员，应当熟悉相关法规、标准规范和报告程
序。

第十条  拟交付船舶运输的固体散装货物如果未在《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
中列出，其托运人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
材料，明确货物的分组、分类、危险性、污染危害性和船舶载运技术条件后，方可交付
船舶运输。

第十一条  对环境有害的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卸货完毕后，货物残余物及其洗舱水
应当由港口接收设施或者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禁止排放入水，并按照规定在垃圾
记录簿中如实记载。

第三章  报告管理

第十二条  载运B组以外固体散装货物船舶进出港口，应当在进出港口24小时前向
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航程不足24小时的，应当在驶离上一港口前报告。报告应当包括以
下信息内容：

（一）船名、航次、国籍、始发港、卸货港、作业地点、预计进出港口和作业时间
等船舶信息；

（二）货物名称、组别、类别、联合国编号、总重量和装载位置等货物信息。



第十三条  拟交付船舶运输固体散装货物的托运人，应当在交付运输前向承运人提
交以下货物信息，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一）固体散装货物安全适运声明书；

（二）属于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应当提交检测机构出具的货物适运水分极限
和货物水分含量证明；

（三）载运未在《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中列出的货物，应当提交检测机构
出具的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材料；

（四）国际航行船舶按照规定需要进出口国家的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载运的，应当
提交有效的批准文件；

（五）海事管理机构根据《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证
书或者文书。

港口作业委托人应当在固体散装货物装载前，将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货
物信息提供给港口经营人。

第十四条  需要通过检测获得货物信息的，应当由托运人与检测机构共同对货物进
行采样。

第十五条  承运人应当对货物信息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船舶适装要求的，不得承
运。承运期间相关材料、证书或者文书应当保存在船上。

第四章  作业管理

第十六条  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在装货前，应当按照船舶装载手册或者船舶稳性
资料，检查货物的运输资料和适运状况，发现不符合本规定情形的不得装运。

第十七条  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遵守安全和防污
染操作规程，建立并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严格按照船岸安全检查表的要求进行检
查和填写。

从事固体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指定具有相应专业和履职能力的人
员负责对船舶装卸作业进行巡查监督。

港口经营人应当加强作业人员相应专业知识和业务操作能力培训。作业人员在装卸
作业期间应当遵守相关安全制度和作业规程。

第十八条  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固体散装货物装卸作业前以
书面形式确定装卸计划，并按照装卸计划进行作业。

发现货物装卸作业与装卸计划不符或者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
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共同进行核实，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十九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根据载运固体散装货物船舶提供的配载、积载要求装载
货物，进行平舱。装载完毕后，港口经营人应当进行检查并由船长书面确认。

第二十条  船舶应当根据固体散装货物性质合理装载和积载。不相容货物之间应当
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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